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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定于

2025年5月28日召开，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行董事会，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青岛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上午9:00开始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9:15-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行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本行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A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行A股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表决，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本行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 2025年 5月 2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行全体A股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行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H股股东参会事项参见本行在香港联交
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通告。

本次会议提案6.00 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涉及关联
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应依法对提案6.00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不可接受其他股东委托对提案6.00进行
表决，详见本行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日期为2025年3月26日的《2025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根据本行章程的规定，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50%时，其在股东
大会上的表决权将受到限制。

2.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行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号青岛银行总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议案1：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2：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3：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4：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议案5：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议案6：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议案7：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议案8：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议案9：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议案10：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议案11：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本补充工具计划发行额度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
√
√

其中，
1.提案9.00至11.00为特别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方可表决

通过。
2.提案6.00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应依法对提案6.00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不可接受其他

股东委托对提案6.00进行表决。
3.提案4.00、5.00、6.00、8.00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本行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

单独计票并披露。
上述议案经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见本行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日期为2025年1月17日的《董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的公告》和披露的日期为2025年3月26日的《董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2024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公告》《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等有关公告。

此外，本次股东大会将听取以下汇报：
1.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及董事履职情况评价报告
2.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履职情况评价报告
3.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层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评价报告
4.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本行每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将按法

规规定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5.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见附件2）、身份证、有效持股

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方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持身份证、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身
份证、委托人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现场登记时间为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8:30-11:30，13:30-17:30；采取信函或
传真方式登记的须在现场登记日期或之前送达或传真到本行。

（三）登记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号28楼，邮编：266061。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庞女士
联系电话：40066 96588 转 6
传真：0532-85783866
电子邮箱：ir@qdbankchina.com
（五）本次股东大会预计会期一天，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362948 普通股的投票简称：青银投票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优先股股东投票的议案。
3.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赞成、反对、弃权。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

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不涉及累积投票。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28日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七、备查文件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附件1：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并

对拟审议的议案行使表决权（包括赞成、反对、弃权），投票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注：
1.上述会议事项，委托人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方框内选择一个并划“√”，作出表决指示；
2.除另有明确指示外，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股东大会上提出的股东大会通知所列之外的其他需决定事项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表决或放弃投票；
3.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4.本授权委托书应于本次会议举行时间前24小时填妥、签署并通过专人、邮寄或传真等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委托人签章：
自然人股东签名：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居民身份证号等证件号码：

委托人深A证券账号：

受托人亲笔签名：

如果委托人未作任何表决指示，则受托人是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是 □否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议案1：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2：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3：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4：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议案 5：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聘 2025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议案 6：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议案

议案7：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议案8：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议案9：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议案10：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议案11：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本补充工具计划发行
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持股数量：
持股性质（请选择）：
□A股 / □H股 / □其他：________
受托人居民身份证号：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
√
√
√
√
√
√
√
√

赞成 反对 弃权

附件2：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__________先生（女士），现任我单位__________职务，为我单位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单位全称：
（盖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
性别：
居民身份证号：
电话：

证券代码：002981 证券简称：朝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0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宁波鹏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健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郭丽勤女士保证向本公
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75%减少至

69.99997%，权益变动后的合计持股比例触及5%的整数倍。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健溢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健溢投资”）、实际控制人郭丽勤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鹏辰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鹏辰”）出具的《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期间（即2024年6月7日至2025年5月6日），因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股东持股

比例被动稀释及宁波鹏辰减持公司股份等原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由75%减少至69.99997%，权益变动后的合计持股比例触及5%的整数倍。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宁 波 鹏
辰

健 溢 投
资

郭丽勤

变动原因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持股
数量相应增加，持股比例不变

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自主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

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持股
数量相应增加，持股比例不变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自主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

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持股
数量相应增加，持股比例不变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自主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

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变动时间

2024年6月7日

2024 年 6 月 13 日
至 2024 年 6 月 20

日

2024 年 7 月 11 日
至2025年1月7日

2025年 4月 23日-
2025年5月6日

2024年6月7日

2024 年 7 月 11 日
至2025年1月7日

2024年6月7日

2024 年 7 月 11 日
至2025年1月7日

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7,000,000

9,800,000

6,564,400

6,564,400
50,000,000

70,000,000

15,000,000

21,000,000

持股比例（%）

7.29

7.29

4.88

4.85
52.08

52.08

15.63

15.63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9,800,000

6,564,400

6,564,400

3,677,138
70,000,000

70,000,000

21,000,000

21,000,000

持股比例（%）

7.29

4.88

4.85

2.72
52.08

51.75

15.63

15.53

注：
1、表格中的持股比例均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处理；
2、以上表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鹏辰

健溢投资

郭丽勤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
（股）

7,000,000
7,000,000

0
50,000,000
50,000,000

0
15,000,000
3,750,000
11,250,000
72,000,000
60,750,000
11,250,000

占公司当时总股
本比例（%）

7.29
7.29
0.00
52.08
52.08
0.00
15.63
3.91
11.72
75.00
63.28
11.72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3,677,138
3,677,138

0
70,000,000
70,000,000

0
21,000,000
5,250,000
15,750,000
94,677,138
78,927,138
15,750,000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比例（%）

2.72
2.72
0.00
51.75
51.75
0.00
15.53
3.88
11.64
70.00
58.36
11.64

注：
1、上述“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以96,000,000股为基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以135,253,

115股为基数；
2、表格中的持股比例均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处理；
3、以上表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鹏辰实际减持情况与公司于2025年1月2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的减持计划一致，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
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该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朝阳科技
股票代码：002981
信息披露义务人1：宁波鹏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象保合作区航天大道99号11幢815B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2：广东健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东莞市东城区东莞大道11号台商大厦2单元1003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3：郭丽勤
住所及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江南大道17号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下降（被动稀释、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
签署日期：2025年5月7日
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等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东朝阳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朝阳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
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朝阳
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
他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简称

公司、本公司、朝阳科技、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宁波鹏辰
健溢投资

报告书、本报告

本次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释义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鹏辰、健溢投资、郭丽勤
宁波鹏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健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在2024年6月7日至2025年5月6日期间，因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持
股比例被动稀释及宁波鹏辰减持公司股份等原因，信息披露义务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75%减少至69.99997%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
企业名称：宁波鹏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KH7A3E
注册资本：45,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郭丽勤
营业期限：2015年12月9日至9999年9月9日
注册及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象保合作区航天大道99号11幢815B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信息：由 1名普通合伙人和 22名有限合伙人组成，其中普通合伙人郭丽勤出资比例为
51.56%。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
企业名称：广东健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338096433P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郭丽勤
营业期限：2015年4月10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及通讯地址：东莞市东城区东莞大道11号台商大厦2单元1003号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自有房屋租赁；投资与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郭丽勤持股1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3
姓名：郭丽勤
曾用名：无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50621197712******
长期居住地：中国

住所及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江南大道17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控制关系
郭丽勤是健溢投资的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持有健溢投资100%的股权；是宁波鹏辰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持有宁波鹏辰51.56%的出资份额。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1、因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比例被动稀释；
2、宁波鹏辰基于自身的资金需求，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持股计划
朝阳科技于 2025年 1月 20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5-001），宁波鹏辰计划于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数
量合计不超过4,057,5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
过1,352,531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2,705,
062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
项，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宁波鹏辰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未来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
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自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2024年6月6日）起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因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及宁波鹏辰减持公司股份等原因，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由75%减少至69.99997%。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宁波鹏辰

健溢投资

郭丽勤

变动原因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持股数
量相应增加，持股比例不变

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自主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增

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持股数
量相应增加，持股比例不变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自主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增

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持股数

量相应增加，持股比例不变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自主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增

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变动时间

2024年6月7日

2024 年 6 月 13 日
至 2024 年 6 月 20

日

2024 年 7 月 11 日
至2025年1月7日

2025年 4月 23日-
2025年5月6日

2024年6月7日

2024 年 7 月 11 日
至2025年1月7日

2024年6月7日

2024 年 7 月 11 日
至2025年1月7日

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7,000,000

9,800,000

6,564,400

6,564,400
50,000,000

70,000,000

15,000,000

21,000,000

持 股 比 例
（%）

7.29

7.29

4.88

4.85
52.08

52.08

15.63

15.63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9,800,000

6,564,400

6,564,400

3,677,138
70,000,000

70,000,000

21,000,000

21,000,000

持 股 比 例
（%）

7.29

4.88

4.85

2.72
52.08

51.75

15.63

15.53

注：
1、表格中的持股比例均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处理；
2、以上表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鹏辰

健溢投资

郭丽勤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
（股）

7,000,000
7,000,000

0
50,000,000
50,000,000

0
15,000,000
3,750,000
11,250,000
72,000,000
60,750,000
11,250,000

占公司当时总股
本比例（%）

7.29
7.29
0.00
52.08
52.08
0.00
15.63
3.91
11.72
75.00
63.28
11.72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3,677,138
3,677,138

0
70,000,000
70,000,000

0
21,000,000
5,250,000
15,750,000
94,677,138
78,927,138
15,750,000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比例（%）

2.72
2.72
0.00
51.75
51.75
0.00
15.53
3.88
11.64
70.00
58.36
11.64

注：
1、上述“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以96,000,000股为基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以135,253,

115股为基数；
2、表格中的持股比例均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处理；
3、以上表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

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

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其他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
他信息，也不存在依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宁波鹏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2：广东健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3：郭丽勤

年 月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或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存放于朝阳科技证券部。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2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3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朝阳科技
宁波鹏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广东健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郭丽勤
增加 □
减少R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是R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R 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合计持股数量：72,000,000股
合计持股比例：75%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合计变动数量：6,122,862股
合计变动比例：减少5%
变动后的合计持股数量：94,677,138股
变动后的合计持股比例：69.99997%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注册地

注册地

住所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旧围工业区
002981
浙江省宁波象保合作区航天大道99
号11幢815B室
东莞市东城区东莞大道11号台商大
厦2单元1003号
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江南大道17号

有R

无 □
是R

否 □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时间：2024年6月7日至2025年5月6日
方式：被动稀释、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是 □
否 □
不涉及R

是 □
否 R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是 □
否 R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是 □
否 R本次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是 □
否 R本次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不存在对公司负债的情况，也不存在公司为其负债提供担保
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是 □
否R

是 □
否 □
不适用R

信息披露义务人1：宁波鹏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2：广东健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3：郭丽勤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7日 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7日

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7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7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5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慧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7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31,660,015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含公司回购的股份，下同）的61.6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44,146,11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8%；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70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7,513,89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1%。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28,992,5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反对票143,4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票2,524,0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0%。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2、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28,989,2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反对票143,0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弃权票2,527,7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0%。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3、审议并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28,960,7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反对票175,2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弃权票2,524,0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0%。

其中，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同意票 188,144,86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 98.59%；反对票 175,2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09%；弃权票 2,
524,0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1.32%。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规

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629,540,9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反对票 58,79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票2,06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 188,724,9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8.89%；反对票58,7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3%；弃权票2,060,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1.08%。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19,014,6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反对票10,121,

1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弃权票2,524,2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 178,198,7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3.37%；反对票10,121,1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5.30%；弃权票2,524,
2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1.32%。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89,711,1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反对票 70,79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弃权票2,06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8%。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 188,704,5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8.88%；反对票70,7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4%；弃权票2,068,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1.08%。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股东孙伟杰、王坤晓、刘贞峰、王继丽、李慧涛与本议案有关联关系，在投票表决时回避表决。
7、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629,509,1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反对票 70,39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票2,06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3%。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股东董婷婷与本议案有关联关系，在投票表决时回避表决。
8、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05,065,1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9%；反对票24,527,

2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弃权票2,067,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3%。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9、审议并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629,524,3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反对票 61,39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票2,074,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3%。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10、审议并通过《关于就公司及子公司销售业务为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620,921,2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反对票 8,677,

1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弃权票2,061,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 180,105,36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4.37%；反对票8,677,1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4.55%；弃权票2,061,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1.08%。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11、审议并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88,224,0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3%；反对票 72,69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弃权票2,547,3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票 188,224,0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8.63%；反对票72,6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4%；弃权票2,547,3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1.33%。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股东孙伟杰、王坤晓、刘贞峰、王继丽、李慧涛、李志勇、路伟、崔玲玲、董婷婷与本议案有关联关

系，在投票表决时回避表决。
四、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2024年度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见证情况
山东鑫福来源律师事务所高强律师、滕晓峰律师认为，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程序符合我国《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交所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208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25044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4月10日发出会议

通知。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7日（星期三）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7日的上午9:15-

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
市潜山路100号琥珀五环国际A座十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德润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5年4月10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73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3,360,19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1724%。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76,701,159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59.343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7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59,03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290%。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37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59,039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8290%。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0股。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7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59,03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8290%。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律师、方娟

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80,912,2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36%；反对 1,

784,100股；弃权663,8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211,1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394%；反对1,784,100股；弃权663,800股。

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80,910,1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31%；反对 1,

786,200股；弃权663,8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209,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079%；反对1,786,200股；弃权663,800股。

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80,835,2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76%；反对 1,
838,400股；弃权686,5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134,1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831%；反对1,838,400股；弃权686,500股。

4、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80,846,8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00%；反对 1,

838,800股；弃权674,5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145,7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2573%；反对1,838,800股；弃权674,500股。

5、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0,488,3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59%；反对 2,

194,460股；弃权677,4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3,787,1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728%；反对2,194,460股；弃权677,400股。

6、审议通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0,593,3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76%；反对 2,

084,900股；弃权681,9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3,892,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505%；反对2,084,900股；弃权681,900股。

7、审议通过《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0,579,9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48%；反对 2,

084,600股；弃权695,6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3,878,8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492%；反对2,084,600股；弃权695,600股。

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0,812,1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28%；反对 1,

869,240股；弃权678,8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110,9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356%；反对1,869,240股；弃权678,800股。

9、审议通过《关于拟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0,831,2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68%；反对 1,

850,000股；弃权678,9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130,1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230%；反对1,850,000股；弃权678,900股。

10、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0,764,1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29%；反对 1,

897,700股；弃权698,3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063,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154%；反对1,897,700股；弃权698,300股。

1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4,168,2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95%；反对 1,

954,600股；弃权 680,300股；回避 296,557,056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4,024,13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312%；反对1,954,600股；弃权680,300股。

1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4,070,3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71%；反对 2,

024,200股；弃权 708,600股；回避 296,557,056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3,926,239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610%；反对2,024,200股；弃权708,600股。

1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0,494,6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72%；反对 2,

158,000股；弃权707,5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3,793,5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683%；反对2,158,000股；弃权707,500股。

1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0,774,9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52%；反对 1,

907,000股；弃权678,2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073,8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776%；反对1,907,000股；弃权678,200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律师、方娟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5-017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7日（星期三）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7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临海市崇和路238号远洲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4年

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金红阳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336名，代表公司股份 1,111,966,46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5年 4月 28日，公司总股本为 1,592,037,988股，其中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 20,170,000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为1,571,867,988股）的70.741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8
名，代表公司股份1,010,964,4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161%；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股东318名，代表公司股份101,001,9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56%。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327名，代表公司股份117,979,4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5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现场出
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按照议程逐项审议，形成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1,851,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6%；反对10,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04,8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94%。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1,822,8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1%；反对38,02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弃权105,6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9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7,835,7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2%；反对38,02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322%；弃权 105,6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5%。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11,849,7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5%；反对11,62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105,1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95%。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11,847,0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3%；反对51,92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67,5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61%。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11,846,44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2%；反对11,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108,4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98%。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1,843,24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9%；反对5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弃权73,2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6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17,856,20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6%；反对5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424%；弃权 73,22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1%。

（7）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98,876,17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28%；反对 13,

015,5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05%；弃权74,7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04,889,1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046%；反对13,015,57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0321%；弃权74,7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3%。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1,839,7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反对51,42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75,3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68%。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1,828,1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6%；反对18,32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120,0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08%。

注：若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由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一鸣和石鑫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